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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电网调度机构的职权及其调度

管辖范围的划分原则和直接调度的

发电厂的划定原则》的通知

(电政法〔1994〕607 号 1994 年 10 月 21 日印发)

根据《电网调度管理条例》第七条、第八条之规定，我部组

织制定了《电网调度机构的职权及其调度管辖范围的划分原则和

直接调度的发电厂的划定原则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依照执行。

附件:电网调度机构的职权及其调度管辖范围的划分原则和

直接调度的发电厂的划定原则

电力工业部

1994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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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电网调度机构的职权及其调度管辖范围的划分

原则和直接调度的发电厂的划定原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电网调度管理条例》第七、八条的规定，制

定本原则。

第二条 调度机构的管辖范围，是指调度机构对电网调度范

围的分工，是根据电网构成情况划分的各级调度机构对电网调度

的级别管辖范围与地域管辖范围的总称。

第三条 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发电厂，是指由各级电网调度

机构调度管辖的发电厂。一切并入电网的发电厂，不论其产权归

属和管理形式，也不论其所在地域或接入何级电网，均必须划规

电网调度机构调度管辖。

第二章 调度机构的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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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电网调度机构是为保障电网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，

对电网运行进行组织、指挥、指导和协调的机构。各级调度机构

分别由各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或电网管理部门直接领导。调度机

构既是生产单位，又是各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机构，代表

本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在电网运行中行使调度权。

第五条 电网调度机构分为五级，依次为：

国家电网调度机构(简称国调中心)；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网调度机构(简称网调)；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网调度机构(简称省调)；

省辖市级电网调度机构(简称地调)；

县级电网调度机构(简称县调)；

各级调度机构在电网调度业务活动中是上、下级关系，下级

调度机构必须服从上级调度机构的调度。

国调是全国电网最高调度机构；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网

(以下简称跨省电网或大区电网)范围内的调度机构可设置四级，

依次为网调，省调，地调和县调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级电网范

围内的调度机构可设置三级，依次为省调，地调和县调；不与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级电网相联的电网的调度机构可设置一级或两级。

同一个电网内，最高一级调度机构只能设置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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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并网运行的所有发供电设备，均应列入相应的调度

机构的调度管辖范围。

第七条 国调的职权

1.负责全国电网的安全运行和调度行业管理工作。组织制定

相应的规程、规章、制度、考核标准，参与制定电网运行、管理

和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和规定；

2.负责大区电网间联网运行的调度管理工作，调度管辖有关

发电厂、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及其相应的二次设施；

3.负责全国输变电设备的运行、电网运行方式、继电保护和

安全自动装置及供电企业的有关行业管理；

4.负责全国电力专用通信业务的行业管理；

5.负责全国电网调度自动化的规划、建设协调及行业管理；

6.负责电力燃料的行业管理，组织协调全国发电燃料的供应

工作；

7.监督全国主要水电厂水库的安全经济调度，协同有关部门

进行汛期防洪调度管理。负责有关水电厂的水库调度工作及水电

厂水库调度行业管理；

8.负责协调跨省电网、省网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划分中的

问题(包括确定直调厂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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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负责全国调度系统的技术标准制定和调度系统值班人员

的培训、考核及上岗合格证书颁发的管理工作。

10.参加电网、重要发电厂、输变电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审查，

参加制定跨省电网联网方案，负责组织跨省电网联网工程的调试。

11.配合计划部门编制年度发、供电计划和编制全国月度发

电计划。监督各电网发、供电计划执行情况及电能质量。

12.国务院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其它职权。

第八条 网调的职权：

1.负责本网的调度管理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；参与制定电

网运行技术措施、电网管理方面的规定、电力企业改革的措施等；

2.负责本网的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；负责主网的安全稳定

运行、按计划发电和供电；

3.根据来水情况和防洪、灌溉、航运和城市供水等方面的要

求，安排本网内水电厂的运行方式；

4.组织本网运行方式的编制并执行本跨省主网的运行方式，

核准跨省电网中与主网相关联部分的运行方式；执行国调下达的

跨大区电网联络线的运行方式和检修方式以及有关的调度协议；

5.配合计划部门编制本网的年度发、供电计划和技术经济指

标；依据国家规定的年度予期目标计划负责制定本网及网内各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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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月度发、供电计划；负责制定和调整全网日发、供电调度计划，

包括省间联络线的互换电力、电量计划，直调厂发电计划等，并

监督计划执行情况；批准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检修；执行国调

下达的跨大区电网联络线的送变电计划；

6.领导本跨省电网的调峰、调频，指挥主网的电压调整；

7.对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进行操作管理；

8.指挥涉及本跨省电网主网的事故处理，组织事故分析，制

定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的措施；

9.负责本网内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化装置的运行管理和技

术管理。

10.审查调度管辖范围内的新建或改建设备的并网方案，参

与签订并网协议，并严格执行；参与本跨省电网内跨省联网方案

的制定；参与跨省电网互联工作；负责组织网内有关新设备投产

的调试工作；

11.负责本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规划、实施、运行管理和技

术管理；

12.负责本网通信主干网络的规划、实施、运行管理和技术

管理；

13.参加跨省电网规划、系统设计和有关工程设计的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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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网调所在地未设省调时，网调兼行该省调职权；

15.组织调度系统值班人员的培训、考核及上岗合格证书颁

发等工作；

16.负责本网内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的运行管理和技术

管理；

17.上级和本电网管理部门或国调批准或授予的其他职权。

第九条 省调的职权：

1.负责本网调度管理工作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；参与制定

电网管理、电力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政策、规定和措施；

2.负责本网的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，按计划发、供电。跨

省电网中的省调要服从网调的统一调度，维护全网的安全、优质、

经济运行，并负责调度管辖电网的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和按计

划发电、供电。

3.组织编制和执行本网的运行方式；

跨省电网内的省调要参加全网运行方式的计算分析，本网运

行方式中涉及网调管辖设备的要报网调核准；

4.配合计划部门参加编制本网年度发、供电计划和技术经济

指标，负责制定本电网月度发、供电计划，制定、下达和调整省

电网日发、供电调度计划，并监督执行；监督计划执行情况；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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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调度管辖范围内设备的检修；

5.指挥并实施考核电网的调峰、调频和调压；跨省电网内的

省调要根据网调的指令进行调峰和调频或控制省间联络线潮流，

并指挥本省电网的调压；

6.对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进行操作管理；

7.负责指挥调度管辖电网的事故处理，分析事故原因，制定

提高本省电网安全运行水平的措施；

8.编制调度管辖范围内的新建或改建设备的并网，参与签订

并网协议，并严格执行；参加本省电网与外省电网的联网方案的

制定；参与组织本网新工程、新设备投产的有关接入系统的调试；

9.负责制定事故和超计划用电拉闸限电序位表，经本级人民

政府的生产调度部门审核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；

10.负责本网通信网络、继电保护和自动化系统的规划、实

施，并负责运行管理和技术管理；

11.参与协调本省电网水电厂发电与防洪、灌溉、城市供水

等方面的关系；

12.参加本网规划、系统设计和有关工程设计的审查；

第十条 地调和县调的职权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级电网

管理部门根据本原则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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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调度管辖范围

第十一条 国调的调度管辖范围为大区电网间联络线和由

国务院及其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发电厂、变电站、输电线路

以及相关的二次系统等。

第十二条 网调的调度管辖范围为电网内除国调调度管辖

之外的电压等级最高的主网架及其变电站，省间联络线及其枢纽

变电站；对电网运行起重要的作用的骨干火电厂、核电厂、水电

厂(站)、抽水蓄能电厂。

第十三条 网调的调度管辖范围，应经本级电网管理部门批

准，并报国调备案。

第十四条 省、地、县调调度管辖范围的划分由省级电网管

理部门根据本原则制定。跨省电网内省调的调度管辖范围，应经

省级电网管理部门批准，报跨省电网管理部门备案；独立省网的

省调的调度管辖范围，须经省级电网管理部门批准，报国调备案。

第四章 调度规则

第十五条 调峰、调频性能好、容量大的电厂以及调节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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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，需要依托大电网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的水电厂均应由电网中

最高一级调度机构直接调度。直调厂的总容量原则上应高于电网

平均峰谷差一定容量。

第十六条 网调的直调厂，须经跨省电网管理部门、国务院

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原则的解释权属国务院电力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八条 本原则自颁发之日起执行。


